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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569         证券简称：长久物流        公告编号：2021-010 

债券代码：113519         债券简称：长久转债 

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为关联方中世国际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中甫（上海）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甫航运”） 

中久装备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久科技”）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为联营公司中世国际物流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世国际”）全资子公司中甫航运、中久科技分别提

供总额度不超过1,800万元、2,000万元的担保；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

向被担保人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是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21 年 2 月 1 日，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为联营公司中世国际全资子公司提供担

保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以上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

见。为了满足中甫航运、中久科技实际生产经营的需要，降低融资成本，公司拟

以持股比例为限为联营公司中世国际全资子公司中甫航运、中久科技在芜湖扬子

农村商业银行的银行贷款进行担保，具体如下。 

1、公司以在中世国际的持股比例 40%为限，向中甫航运、中久科技的银行

贷款授信提供共计不超过人民币 3,800 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 

2、中世国际为上述担保行为提供反担保。 

3、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在预计担保额度内，根据中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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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运、的实际资金需求情况，具体决定、审批各担保事项，并签署担保、反担保

协议及相关法律文件。  

4、中世国际股东瑞源国际资源投资有限公司同时以在中世国际的持股比例

30%为限，向中甫航运、中久科技的银行贷款授信提供共计不超过人民币 2,850

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工商信息及财务情况 

1、公司名称：中甫（上海）航运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1 年 9 月 26 日 

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业盛路 188 号 A1237 室 

法定代表人：张伟松 

经营范围：船舶租赁，国际海上、陆路货物运输代理，国内货物运输代理，

船舶配件销售，国内水路运输，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仓储服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中甫航运的总资产为人民币711,977,332.64

元，净资产为人民币237,512,807.74元，负债总额为474,464,524.90元，银行贷款

总额为61,000,000.00元，流动负债总额为222,471,202.45元，2019年1-12月实现营

业收入人民币536,061,674.35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14,427,498.35元。 

截止2020年12月31日，中甫航运的总资产为人民币643,527,186.13元，净资

产为人民币240,647,056.44元，负债总额为402,880,129.69元，银行贷款总额为

81,000,000.00元，流动负债总额为128,080,467.18元，2020年1-12月实现营业收入

人民币421,835,730.88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1,832,129.48元，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2、公司名称：中久装备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4 年 8 月 7 日 

住所地：繁昌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大楼内 

法定代表人：张伟松 

经营范围：包装器具设计、制造、销售、租赁及相关技术咨询和服务，工装

夹具、治具、磨具的设计、生产、销售、安装及售后服务，自动化设备设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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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安装及相关备件的代理及销售，仓储设施、设备的销售、租赁，物流方案咨

询与设计，三方物流运作，汽车工程服务，设备维护、保养，国际货运代理，国

内货运代理，普通货物仓储服务，项目投资，机械设备及配件、汽车配件及用品、

办公及生产材料、计算机硬件及软件服务和销售，其他相关物流业务及相关增值

服务，道路普通货物运输，汽车零部件的研发、生产、销售，智能物流系统设计、

集成、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或禁止企业经

营的项目除外）；供应链管理，计算机科技、网络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焦炭、煤炭、服装衣帽、

家居用品、针纺织品及原料、化妆品、厨卫用品、日用杂货、灯具、装饰品、家

用电器、一类医疗器械、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

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金属材料及制品（除专控）、化肥、机械设备、

五金交电、电子产品、汽车及其零配件、摩托车及其零配件、卡车及其零配件、

农业机械及其配件、电气设备、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通讯设备（除卫星电

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的销售，大型物件运输（四），工业设备及精密仪器包装

器具的设计、制造、销售、租赁及相关技术咨询和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中久科技的总资产为人民币371,320,783.32

元，净资产为人民币106,335,417.96元，负债总额为264,985,365.14元，银行贷款

总额为76,000,000.00元，流动负债总额为227,717,978.26元，2019年1-12月实现营

业收入人民214,434,457.88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6,294,499.74元。 

截止2020年12月31日，中久科技的总资产为人民币366,134,959.63元，净资

产为人民币106,446,537.49元，负债总额为259,688,422.14元，银行贷款总额为

76,000,000.00元，流动负债总额为228,968,415.56元，2020年1-12月实现营业收入

人民币195,204,047.14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111,119.53元，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二）关联关系说明 

因中世国际系公司的联营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薄世久同时担任中世国际董

事，中甫航运及中久科技为中世国际全资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相关规定，中甫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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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及中久科技构成公司的关联方。 

 

（三）被担保人股权结构 

 

 

 

 

 

 

 

 

 

 

 

 

 

三、担保事项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拟分别为中甫航运、中久科技向芜湖扬子农村商业银行进行共计

人民币 3,800万元的银行贷款提供最高额保证，同时签定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 

（1）担保方：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被担保方：中甫（上海）航运有限公司；中久装备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3）债权人：芜湖扬子农村商业银行 

（4）担保方式：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 

（5）担保类型：最高额保证 

（6）主债权期间：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 

（7）担保期限：自主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债权人

根据主合同之约定宣布借款提前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借款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 

（8）担保金额：中甫航运不超过 1800 万元、中久科技不超过 2000 万元 

（9）主债权确定：1）约定担保期间届满；2）新的债权不可能再发生；3）

薄世久 

吉林省长久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中甫（上海）航运有限公司 中久装备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中世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100%

 

100% 

40% 

76.65% 

8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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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保证人被宣告破产或被撤销；4）法律规定债权确定的其他情形 

（二）反担保条款： 

（1）甲方（担保人）：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乙方（反担保人）：中世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3）担保债权：反担保合同所担保的债权为甲方就上述两份《最高额保证

合同》约定之贷款本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罚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向扬子

银行履行保证义务后所产生的对乙方全资子公司中甫公司及中久公司的债权 

（4）担保形式：反担保保证合同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5）债务履行期限：乙方应于甲方根据上述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

向扬子银行履行保证责任后 30 日内向甲方偿还甲方为履行上述保证义务所付

出之全部款项 

（6）担保范围：乙方向甲方提供的担保的范围包括甲方为履行上述两份《最

高额保证合同》项下保证义务所支付的全部款项 

四、董事会意见 

2021年2月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联营公司中世国际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以上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12月修订）》的规定，公司为

关联人提供担保的，不论数额大小，均应当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因此本次担保事宜尚需提交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目前，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41,377.93万元人民币，占上

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比例为15.60%，均为公司向下属子公司

提供的担保，公司无逾期担保事项。 

 

特此公告。 

 

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2月2日 


